
本公約應自第二t·份批准鹵或加人書交

存之日起九「 H 後發生效」J 。

本公約生效後之任何批准或加人，應於

各該批准奮或加人薈交存後筍 IL f · 11 起瘙牛

效力。

第十四條

本公約自發生效」」之 H 起·卜年內 1] 效。

嗣後本公約對於未經謦明退約之締約國

仍繼續有效，以五年為一賭；退約聲明須在

有效時期開滿千少六個H 日0為之。

退約應以耆面通知聯合國祕書長。

第 f· Ii．條

如因退的結棐，致本公約之締約國散 [1

亻滿「六國時，本公約應於最棪之退約通知

生效之日起失效。

第十六條

任何締約國得隨時以畫面通知祕鹵長請

求修改本公約。

大會對於此種請求，應決定採取何種步

驟。

第十七條

聯合國祕書長應將下列1h項通知聯合國

各會員國及第十一條所規定之非會員國：

（甲）fl< 照第 I一一條明收到之祿閽、批准

及加入；

期；

（乙）依照第十二條所收到之通鈕；

（內）依照第十三條本公約 1開始生效之 H

（丁）依照第十四條所收到之退約通知；

（戊）依照第十五條，本公約之廢 11:;

（己）依照第十六條所收到之湎知。

第 -t- ＇弋條

本公約之正本應留存聯合國檔」1k 。

本公約之正式副本應分送聯合國各會員

國及第「一條所規定之」「會員國。

第 I·九條

本公的應於生效之日由聯合國祕薈長子

以臺記。

乙

國際法委員會對於國際

刑事管轄 1用顆之研究

＊會

鑒於防」t 及懲治危官種族」t 公的之討

論，曾引起被控犯危害種族罪者官否及可否

交山適當之國際法庭審判之「AI 盼；

鑒於在國際社會發展之過稈中，設在一

1獻國際司法機構以審判國際ikJ:某種犯罪集

件之盟－要， H 趨顓著；

茲請國際法委員會研究 'n· 否及可否設立

國際 IL11 怯機構，以審判破控犯危害種族罪者．

戢彼控犯芥欞國際公約授＃「該機構管糟之他

糧罪行之人。

請國際法委員會於進行此項研究時，對

於在國際法院內設湄一 :Jfll!U 分庭之是否可

行，特加審議。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尤 U

第一百七十九次全腥會鑷。

丙

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

對於非獨立領土之簿i用

大會建議防」t及懲治危害糧族罪公的締

約國之管理非獨立領－k者應採取必要之適営

辦法，俾本公約之各項規定得以儘速推行於

各該領 l:o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 n

第一百士十九次全體會蟻，

二六一（三）核准聯合國與邪門機關關

於使用聯合國通行證所訂

之各項附約

大會

業已崙忙祕書長就其與若「專門機關關

於使用聯合國通行證事所訂各項附約所提之

報告蕾＼

決議批准：

一．聯合國與國際民用航，X 稍織分別

於一九四八年EH l^H 及三 I·-H 簽訂之附

約＼

－三聯合國與聯合國教有科學文化粗織

分別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 13 及七月十日

簽訂之 ,~,t~JI;

｀見文件 A/615 。

七七


